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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文件
杭师大钱江〔2015〕37 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“十必访”

制度的通知

各分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“十必访”制度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

2015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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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“十必访”制度

为充分体现学院对教职工的关爱，切实解决教职工因大

病、重病和意外情况造成个人与家庭特殊困难等，根据有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规定如下。

一、住院必访

教职工普通生病住院，工会派人探望，或由所在分工会

代为探望，标准 500 元；重大疾病（八项规定病种）慰问：

3000 元/人。教职工配偶（或父母、子女）重大疾病慰问：

1000 元/人。

二、婚事必访

教职工结婚的，经本人提出，由所在分工会向院工会提

交申请表，经批准后，由院领导或院工会给予祝贺。不办婚

宴的，经批准后，由分工会直接送达教职工本人，标准 800

元/人。

三、生育必访

教工生育孩子，由所在分工会向院工会提交申请表，经

批准后，由院领导、院工会或分工会出面进行祝贺，标准 500

元。

四、丧事必访

1.教职工父母（或配偶父母）去世的，慰问标准 5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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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花圈一个。

2.教职工配偶或子女去世的，慰问标准 1000 元及花圈

一个。

3.教职工本人去世，慰问标准 1000 元。同时，学校协

助办理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关费用，包括车辆交通费、单位赠

送花圈费等限额 2000 元，如家属主动提出不需要单位协助

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，学校一次性再发放 2000 元丧事补助

金，其他慰问按照人事有关规定办理。

4.退休人员去世的，慰问标准 2000 元及花圈一个。

五、困难必访

1.单亲家庭或配偶无工作的，家庭经济困难，年底补助

2000 元。

2.市级及以上困难户，年底补助 5000-10000 元。

3.因家庭突发变故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，经院福利工

作委员会研究，给予补助 5000-20000 元。

4.其他特殊困难户可根椐情况临时性的给予补助。同

时，上报上级工会，争取补助。

六、生日必访

教职工生日，由分工会出面代为慰问，送上生日蛋糕，

标准 200-300 元。

七、退休必访

1.退休人员，年终慰问 1000 元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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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当年退休人员，慰问纪念品一份（1000 元/人标准）。

八、教职工子女儿童节必访

教职工子女（14 周岁以下的），在“六·一”儿童节进

行慰问，标准每人 100 元。

九、家庭纠纷必访

1.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切忌主观、

片面，防止倾向性和个人情感，着重调解。

2.必要时可帮助弱者寻求法律援助。

十、特殊情况必访

1.学院重要工作加班慰问。

2.其他特殊情况的慰问，由院工会委员会讨论报院党政

联席会议批准，给予慰问。

同一事件的，慰问标准采取就高原则。

本制度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原“五必访”制度

同时废止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 10月 10日印发


